


      《CIDEG 决策参考》主要关注产业发展、环境治理和制度变迁三个领域的研究议题，希望

学者们就这三个议题领域中的热点话题、研究前沿和国际比较等方面撰写政策报告，提供给相

关领域决策者和学者们参考、学习和交流。每期推送一篇学者稿件，阅读受众包括CIDEG 理事

委员、学者网络与公众。其中高质量的稿件将经由CIDEG 学术委员会推荐报送给国家决策部

门。

欢迎您将相关主题的研究、观点和实践投稿给我们

投稿方式：请将稿件邮件发送至cideg@tsinghua.edu.cn

投稿邮件标题请注明【投稿-决策参考-单位-姓名】

 

期待您的赐稿！

《CIDEG 决策参考》

CID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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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安全”战略实施指南颁布，对华影响几何？ 

作者：  周可迪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CIDEG特约观察员 

指导老师：  陈  玲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CIDEG 主任 

                                

 

2021 年 1 月 4 日，美国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正式颁布了《关于在美国政府资

助下研发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NSPM-33）实施指南》（Guidance for 

Implementing National Security Presidential Memorandum 33 (NSPM-33) o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Support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指南》）。

《指南》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简称 NSTC）的研

究安全小组委员会（SRS）和研究环境联合委员会（JCORE）共同编写，旨在为联邦部门和机

构实施 NSPM-33 提供指导；且据 OSTP 局长埃里克兰德（Eric Lander）的介绍，《指南》还

将实现拜登政府的执政目标，即“既保护研究安全，又维护美国科学领导地位背后的核心理

念：公开、透明、诚实、公平、公平竞争、客观和民主价值观”。《指南》的预期功能是，当

研究人员和研究组织申请或接受联邦研究机构（federal research agency，简称 FRA）1的研究资

金时，可为他们协调披露要求、标准和流程。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帮助读者理解《指南》。首先，介绍该《指南》的背景和内容梗概。其

次，分析美国的研究安全战略及其不确定性。第三，预判未来美国研究安全战略的发展趋势。

最后提出供中国决策者参考的政策建议。 

 

一、《指南》实施解读 

1．《指南》的政策背景 

美国的研究安全政策起源于特朗普政府。《2021 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 2021）及第 223

条下达强制指令，对于申请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FRA 应要求他们进行数据披露。2021 年 1

                                              
1 NSPM-33 定义 FRA 为“任何每年校外研究支出超过 1 亿美元的联邦部门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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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4 日，特朗普执政的最后一周的周五，白宫颁布了 NSPM-33，意图“加强对那些受美国政

府资助的研发的保护，使其不受外国政府的干涉和剥削”，同时“保持开放的环境，以对有益 

于美国和世界的研究发现和创新起到促进作用”。然而，特朗普政府并没有为研究安全政策的

实施提供明确的方向，这使得联邦研究机构和科学界一直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从 2021 年出台的两项关键政策来看，拜登政府似乎已经接受了前政府的政策。首先，在

2021 年 6 月，《无尽前沿法案》已经由美国参议院表决通过，但颁布仍需等待与众议院版本

的沟通和解。《无尽前沿法案》就包含了“研究安全”的内容，要求严格禁止受美国政府资助的

研究人员参与由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四国政府发起的人才项目。其次，拜登政府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通过白宫网站发表声明，启动了实施 NSPM-33 的进程，并向外界宣布了

OSTP 正在制定 NSPM-33 的实施指导方针。会议邀请公众就应如何实施“研究安全”提供反馈

意见，并给予 120 天的公众意见收集时间，在 2021 年 12 月 10 日之前提交即为有效。这份新

发布的指导意见是上述政策审议和发展的结果，作为美国研究安全政策实施的第一个具体步

骤。 

 

表 1：《指南》发布前的政策进程 

日期 政策 对研究安全政策的贡献 

2020 年 3 月 26 日 
《2021 年国防授权法

案》（NDAA 2021） 

 223 条概述了 FRA 的权力和义务，要求

扩大受美国资助的信息披露 

2021 年 1 月 14 日 

《关于在美国政府资助

下研发的国家安全战略

的国家安全总统备忘

录》（NSPM-33） 

 概述研究安全政策制度，包括加强披露

要求和进行风险评估 

2021 年 6 月 8 日 《无尽前沿法案》 

 明确禁止美国资助的研究人员参加由中

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政府发起的外国

人才项目 

2021 年 8 月 10 日 
《NSPM-33 指南》制定

工作启动 

 开启民众反馈调研 

 开始为实施《指南》制定机构间政策 

2022 年 1 月 4 日 《NSPM-33 指南》发布 
 阐明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的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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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接下来实施 NSPM-33 的步骤  

 

《指南》是在 OSTP 主任兰德指导下完成的，但实际上，制定工作主要通过一个名叫研

究安全小组委员会（SRS）的跨部门小组展开（见表 2）2。SRS 工作由一名能源部代表、一名

国家科学基金会代表，三名 OSTP 代表共同主持，其他成员由所有涉及研究和国家安全的主

要联邦部门和机构委派的代表组成。值得注意的是，SRS 成员名单中有来自联邦调查局、国

土安全部、国家安全局、司法部等部门。今后，SRS 还将负责为《指南》以外的研究安全领

域设计并制定政策。   

表 2：研究安全小组（SRS）联值主席及成员名单 

SRS 联值主席 

 史蒂夫·宾克利（Steve Binkley），能源部代表 

 丽贝卡·凯泽（Rebecca Keiser），国家科学基金会代表 

 迈克·劳尔（Mike Lauer）， OSTP 代表 

 琳达·洛瑞（Linda Lourie）， OSTP 代表 

 亚伦·迈尔斯（Aaron Miles）， OSTP 代表 

SRS 成员 

 农业部 

 教育部 

 能源部 

 国土安全部 

 国家卫生研究院 

 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 

 国家科学基金 

 国家安全局 

                                              
2
 SRS 是由隶属于 NSTC 的研究环境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the Research Environment，简称 JCORE）

组织，其目的在于让有关部门和机构之间的合作努力，共同参与《指南》的制定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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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部 

 美国国务院 

 交通部 

 联邦调查局 

 食品药品管理局 

 国家航空航天局 

 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管理和预算办公室 

 科技政策办公室 

 美国地质调查局 

 美国专利和商标局 

 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2. 政策构想和指导原则 

根据兰德对《指南》的指导意见，实施 NSPM-33 将主要围绕如下两个政策目标：首先，

该政策将利用国家遵守“公开、透明、诚实、公平、公平竞争、客观和民主价值观”的承诺来确

保美国在世界上的科学领导地位。第二，该政策将维护研究安全，并防止外国通过“代表外国

政府进行秘密研究项目或不恰当地披露非公开的（研究）结果”来获取美国资助的研究成果。 

《指南》的“构想”部分指出研究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四个国家，即中国、俄罗斯、伊朗和

朝鲜。 然而拜登总统的首席科技政策顾问兰德在提到“努力非法获取（美国）最先进的技术”

时专门点名了中国。 

《指南》将围绕以下七个指导原则展开全面实施:   

第一，科研机构应该支持公开透明的科学研究;   

第二，NSTC 应成为协调 NSPM-33 实施措施的主要平台，而不再单独设立机构； 

第三，NSPM-33 应结合《2021 年国防授权法案》和《高等教育法》共同实施； 

第四，各机构应联合或单独就研究机构如何满足 NSPM-33 要求提供明确的指示； 

第五，在整个实施过程中，各机构应与研究界作为同一个利益相关者群体进行合作； 

第六，机构应该使用基于风险的方法来解决确定的风险，以保证研究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第七，为避免对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有变化的法规、政策和程序

不应具有追溯效力。 

最后，《指南》的一般性实施中规定，要求在履行 NSPM-33 时应“以不歧视的方式，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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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员无污名化或避免受到不公平待遇。所提到的研究成员包括族裔等群体中成员”。据兰德 

所说，这一要求是为了防止可能会对研究资助发放过程产生影响的“仇外心理”。  

3. 披露的要求和标准 

研发过程中的一般性披露需根据 NSPM-33 的规范分为两级（见表 3）。第一级是研究人

员，包括项目负责人、项目管理人员和团队研究人员。第二级由申请人所在研究机构的同行

评审专家和咨询委员会成员组成。  

 

表 3： NSPM-33 对于第一级和第二级参与者的披露要求 

 
组织关系/受

聘 
职务 

外国政府人才

计划 

 

目前已获得或

即将获得的研

究资助 

第一级： 

 项目负责人 

 项目管理人员 

 团队研究人员 

是 是 是 是 

第二级 

 同行评审专家 

 咨询委员会成员3 

是 是 是 否 

 

《指南》明确指出，FRA 提出的披露要求应一致，不过也允许三个例外：第一，在现有

法规要求的情况下；第二，需要严格保护归类、出口管制或受法律保护的研究时；第三，当

存在充分理由、且与个别机构权威一致时。 

而关于参与研究活动的外国学生，NSPM-33 最初规定，外国研究人员和学生应进行“基于

风险的程序审查”。《指南》采取了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除以上三个例外情形外，一般可以

                                              
3
 研究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是指负责监督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和制定研究策略。 



CIDEG决策参考（总第 23 期）                    

6 

 

允许学生豁免披露要求。   

《指南》要求披露三类数据：个人信息、研究资金和项目信息。 

个人信息： 

 教育和工作经历 

 所有的正式任命 

 所有与正式任命无关的私人咨询工作 

研究资金： 

 与项目负责人相关的所有研发资助 

 所有与外国政府有关的项目 

 向研究人员提供的与研究项目无关的资助 

 由研究人员所在机构以外的机构为其资助的有偿旅行  

 非所在研究机构资助的访问学者和国际学生可能被要求提交的披露资料 

项目信息 

 用于支持每位研究人员研究工作的设施和其他研究资源 

 研究人员或研究机构参与私募股权和资本融资，其中可能包括利益冲突 

 所有合同的证明文件，特别是与国外研究机构签订的合同 

研究者及其研究机构负起相应法律责任，确保提交给 FRA 的披露数据是完整、准确和最

新的，并证明其符合披露要求，否则二者都可能因未能满足披露要求而需承担法律后果。研

究机构必须确保申请和接收研究人员充分了解披露要求、标准和流程，并有义务报告不合规

问题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纠正。此外，在研究资助发放后，相应机构及个人还应更新其披露，

以确保所有披露数据是最新的。  

 以下内容无需在披露要求中特别报告：已完成的研究支持； 

 由个人委派所允许的咨询，且符合提议组织的“外部活动”政策和程序； 

 酬金； 

 礼品（依据《高等教育法》规定，与研究成果挂钩的补偿不被视为礼物）； 

 委派中包含的指导； 

 受助机构的教学义务； 

 在受助机构获得的学术年或自然年薪； 

此外，《指南》要求 FRA 为顶级研究人员提供的申请机制需简单且直接，这样做可便于让

他们对自己的资助申请做出更正。但当申报人在向 FRA 提交首次申报时，如未能提交所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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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信息，是否会有法律后果，对此的处理方法目前还尚未明确。 

4. 创建国家研究人员数据库 

为了更有效的收集信息披露数据，并减少研究人员必需的文字工作，FRA 正在创建一个

可互操作的“数字持久标识符”（DPI）系统，允许研究人员通过一个系统输入所有的应用信息，

同时也将允许 FRA 以电子方式访问 DPI 记录。 

而作为申请拨款过程的一部分，研究人员还要向 FRA 证明，通过 DPI 服务披露的信息是

最新的、完整的和准确的。这将使研究人员对确保其披露数据符合所有要求的行为承担更多

的法律责任。 

所有申请人所需的标准化披露数据都将包含在 DPI 的记录中，但也要适应如何去满足三

个例外所需的变化。DPI 系统将以服务的方式呈现，由私营公司来运作。 

DPI 系统并不要求数据集中管理，但要求所收集的数据间可以互相操作，以便让所有的

给予资助的研究机构都能访问到受助申请人的记录。在 DPI 系统应用于各 FRA 之前，现有的

应用系统还在继续使用。 

5. 违反披露要求的后果 

随着披露要求、流程和标准的清晰化，未遵守要求的违反者及其研究机构将会受到惩罚。

《指南》明确了处罚的法律依据和类型。 

《美国联邦法规》对联邦裁决进行管辖，该法规向 FRA 赋权，允许其通过监察长办公室

（OIG）对研究人员进行调查，并实施补救措施和终止裁决。《指南》指出，各 FRA 评估机构

的监测组还可以考虑为现行法律未具体规定的条款出具补救办法清单，供各 FRA 评估机构的

监测组参考： 

 研发资助申请被拒绝的； 

 保留研发资助，但要求个人、或以其他方式确保个人不会从事该资助下的工作； 

 没有资格参加美国政府的审查小组和其他活动； 

 暂停或终止联邦雇佣关系； 

 中止或终止研发资助； 

 教育部暂停或拒绝提供第四条的拨款；以及 

 将个人或研究机构置于：（1）研发资助管理系统，或（2）联邦受奖人绩效和完整性

信息系统中，以对其他机构起到警示作用。 

FRA 检测组还应考虑如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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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该机构、联邦政府、美国纳税人和其他国家利益有（潜在）损害； 

 违规者意图； 

 违规方式及个别情况； 

 违规者是否、何时选择披露其违法行为； 

 违规者可通过其研究组织获得的政策、程序和培训；以及 

 其他可缓解问题的原因。 

此外，《指南》建议，FRA 应大力鼓励自我披露、纠正遗漏及不准确之处，这包括确保将

自我披露考虑在行政解决过程中，并以公开方式强调发生这种情况的场景或实例。 

如有以下情况发生，研究机构可能会受到惩罚：（1）不符合实体证明所涵盖的个人已知悉

披露要求的要求；（2）知道关键研究人员未能披露所需的信息，而研究机构在提交申请前没

有采取措施补救此类未披露信息；或（3）该研究机构被有关 FRA 负责人确定为某一重要研

究人员拥有、控制该机构，或对该机构产生重大影响，而该研究人员在明知的情况下却未披

露所需信息。在必要情况下，当发现研究机构不符合披露要求时，FRA 可以采取行政管理行

为和补救措施（见表 4）。如果大学被发现没有报告收到的外国捐赠和/或合同，他们也可能失

去联邦政府为学生提供的财政援助。 

 

表 4:不合规研究机构的行政管理行为和补救措施范例 

种类 惩罚案例 

监控或行政管理行为 

 财务及业绩报告 

 实地调研 

 视频会议，电话，电子邮件 

对不服从的补救措施 

 具体研发资助条件 

 要求偿还款项，而非提前支付 

 在给定的业绩期间内，如果有证据表明可接受该

业绩，则有权暂停下一阶段的调查 

 要求额外的、更详细的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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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额外的项目监控 

 要求该组织保有技术或管理援助 

 建立补充的预先审批 

 

6. 用于加强协调的信息共享 

由于 FRA 在管理研究资助制度和分散管理披露制度方面具有独立性，因此需要在 FRA 之

间共享信息，以防止违规者在违反披露要求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后，再向不同的 FRA 提出申

请。 

《指南》建议，如发生以下情况，FRA 需共享信息： 

 当一个 FRA 发现其要求调查的披露与另一个 FRA 有相关信息时（例如研究人员有一

个未披露的外国机构）。 

 对研究人员及其研究机构采取了行政管理行为 

 为未来的风险分析的支持服务和从过去的事件中吸取教训而准备 

为共享信息，FRA 将使用研发资助管理系统（SAM）作为调查的主要机制，并使用联邦

研发资助者绩效和诚信信息系统（FAPIIS）告知其他机构有关的行动。每个 FRA 的监督小组

负责实施信息共享，以确保其满足信息披露的要求。 

7. 研究安全方案 

为了保护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政府要求，凡联邦研究经费超过 5000 万美元的研

究机构，将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根据 OSTP、SRS 和 OMB 制定的计划，开发内部研究安全

方案。 其中包括： 

 确保合规的网络安全： 研究机构应确保进行合规的网络安全培训，允许只有授权用户

才能访问信息系统、为授权目的对机密信息进行控制、信息系统不受网络攻击，并能

够监测、控制和保护组织之间通信。  

 实施国外旅行安全措施：研究机构应确保对任何可能给研究人员带来风险的国际旅行

实行国外旅行安全政策，包括：一，要求研究人员披露其旅行的性质及赞助人，并获

得旅行授权；二，应就含有敏感信息的电子设备提供安全简报和技术援助；三，研究

者出国旅行必须预先登记，以便研究机构审查其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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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研究安全培训：研究机构应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包括提高对研究安全的威胁的

意识并能够识别、责任和伦理研究的行为准则、以及从过去的研究安全事件中吸取教

训。培训内容将由国家反情报特遣部队和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制定。 

 提供出口管制培训：参与受出口管制限制的研究活动的研究组织负责人员应接受此培

训，了解关于审查外国赞助者、合作者和伙伴关系的要求和程序，以确保其遵守联邦

出口管制限制和实体清单要求。 

研究机构必须证明他们的研究安全项目符合每个 FRA 的要求和标准；必须保留其项目的

描述，并在收到 FRA 请求后 30 天内提交描述。在理想情况下，所有研究机构都应该尽快让

以上四个研究安全方案运作起来。在收到 FRA 的正式要求后，他们将有一年的时间完成方案。 

 

二、《指南》分析 

1. 三点说明 

《指南》为科学界和世界阐明了美国政府对新政策环境愿景的三个要点，即在新政策环境

中，研究人员及其研究组织将会受到更严格的审查和法律责任。 

首先，考虑到所收集数据更多是围绕研究人员及其研究活动、资助和来往关系，《指南》

明确表示，美国联邦政府打算对其研发系统开发出更强大的治理功能。新功能将协助联邦政

府执行 NSPM-33 和《无尽前沿法案》的禁令，禁止美国资助的研究人员参与由中俄朝伊四个

国家开发的外国人才项目。因此，当接受或申请联邦研究资助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组织考虑外

国研究资助、合作和伙伴关系时，特别是在考虑或接触这四个国家的研究机构时，将采取更

为保守的方法。 

其次，用来支撑美国研究安全政策的政策原则较之前相比更加明确。对于美国联邦政府

来说，其最终目标在于提高研究人员的隶属关系、研究资助和项目细节等各方面的透明度，

以避免国内外的利益冲突。同时，美国政府也反对基于原籍国或种族的歧视。研发系统应该

是开放的，但所有研究人员也因作为研究专业人员而被要求披露对他们行为的所有影响。 

第三，根据策略需求、标准和过程，政策路线图即使没有完全绘制出，也已经清晰地表达

出了。接下来发展的三个领域也已确定： 

 制定标准操作程序模板，使研究机构能够在符合适用的法律法规下，处理个人和研究

机构有可能不遵守披露要求的情况。 

 制定标准化要求，以协调跨研究机构统一实施。在 90 天的外部调研期之后，OSTP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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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 120 天内完成标准化要求，并在完成后与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合作制定实施该

要求的计划。 

 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研究机构的单一认证标准和流程，为研究机构提供符合研究安全

项目要求的认证。 

2. 存在不确定性的三个方面 

《指南》中未能填补的空白也造成了三个不确定的方面，而这三个方面甚至可能会导致整

个科学界的不确定。 

首先，《指南》中并没有明确提出是否允许以及允许何种类型的国际研究合作，尤其是涉

及与这四个国家的合作时。虽然《指南》和近期颁布的研究安全政策文件（例如《无尽边境

法案》）都没有禁止研究者或机构与这四个国家的合作，但《指南》故意将这些国家确定为研

究安全风险的来源，将会导致在与这些国家的研究人员和机构如何接触的问题上产生不确定

性。 

其次，关于在研究资助过程中禁止基于种族的歧视，这点已有明确规定，且来自其他国

家、特别是这四个国家的研究人员会更加拥护机构促进研究的开放。但同时应当指出，《指南》

其实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且在通篇并没有解释如何执行不歧视要求，或如何在 FRA 中促

使中实现公开。此外，文本中也几乎没有体现出关于谁将要执行以及将要如何执行这一要求

的信息。而那三个基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披露要求差异的例外更进一步起到了搅局的作

用。 

第三，正如 OSTP 局长兰德在前文提到的，尚不清楚将如何将披露的数据应用于风险分

析和确定研究资助人员。因其将决定研究项目的资助将授予或不授予何人，所以这可能是拨

款过程中最关键的部分。与此同时，在没有官方明确指导如何与外部利益联系的情况下，选

择如何开展自己的研究，其做法与决定也将影响到对研究人员和研究组织的未来的资助。 

3. 未来需注意的方面 

应密切关注美国研究安全政策如下三方面发展。 

首先，《指南》中提到了信息披露要求的标准化，其过程应密切监测研究人员所需的标准

数据和每个联邦研究机构的差异领域。由 FRA 公布的每项政策文件应密切审查如何使需求、

标准和过程符合新出现的标准和存在差异的领域。 

第二，根据《指南》要求，NSTC 将负责协调标准化信息披露要求，以及标准和流程的开 

发和实施。因此，应深入探讨 NSTC 在研究安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实际作用与影响,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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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领导重大政策行动和管理 FRA 的独立行动方面。 

第三，需对《指南》分配 SRS 的三个政策制定领域的进展情况进行跟踪。同时需对研究

人员和研究组织行为如何受研究进展影响、以及美国政府管理外部影响研发系统的能力进行

分析。 

第四，应从研究人员如何受到影响的角度来研究《指南》和标准化过程带来的公众认知和

实际影响，其中包括特别提到的四个国家、美国盟友和非盟友国家之间的互动。研究人员和

研究机构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更健全统一的披露要求，可能会使科研活动更加保守，并减

少与这四个国家的互动。 

最后，关于联邦政府将如何使用新要求的披露数据来制定研究资金决策，因这一 NSPM-

33 的关键问题的答案在《指南》中尚未提及，故应通过继续警惕未来发布的政策文件的方式

来给出。正如 OSTP 局长兰德在《指南》前瞻中指出的，未来会给出答案，因此，考虑到理

解联邦政府在这一政策领域的运用的逻辑和程序，其重要性要求我们必须继续关注其发展迹

象。如想确定美国研究安全政策的执行后真正的效果，最重要的是通过建立新秩序的激励机

制，对研究人员和研究组织就此发表政策声明后的实际操作进行深入分析。 

 

三、建议 

当前，美国的研究安全政策仍然是一个新动向，我国现阶段应继续密切关注该政策的发

展，并进一步关注受关联的国际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其态度和行为如何因政策变化而受到

影响及影响的具体内容。鉴于美国政府只要求全面披露研究人员和机构的隶属关系和活动，

暂未对中国的战略研发利益有所损，因此当前还不需要对这一政策转变采取任何直接行动。

由于《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和《美国竞争法》尚未协调一致，也尚未通过审议而成为正式法

律，美国国会仍在就限制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参与外国人才计划的政策问题进行讨论。因此，

除了能源部 (DOE) 的 486.1A 号令外，目前尚无任何法律或法规从实际上禁止美国的国际研

究人员和机构参与由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开展的外国人才计划。能源部的禁令要求，

如参与此类项目，负责人需填写一份项目披露表，DOE 将停止对参与人员进行研究资助，直

至他们结束参与此类项目。越来越趋紧的研究安全战略，将对中国从事 STEM 领域的国际研

究合作和人才引进的力度产生巨大影响。这一人才流动障碍将会把全球科学划分成两极世界。

在新的两极世界中，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将被迫在获得美国研发资金和获得中国及其他黑名 

单国家的资金之间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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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种情况，以下两项建议供中国政策制定者考虑，以应对美国的这一新政策方向： 

第一，中国决策者应密切关注美国研究安全政策的发展，包括对本国科研人员及机构参与

外国人才计划的限制，以及相关部门对于特定的信息的披露和其他方面的要求。NSTC（美国

国家科学技术中心）是美国联邦政府内组织和实施研究安全政策的平台，因此要留意由该平

台发出的协调活动和出版物。 

未来研究安全政策发展的三个领域也同样值得密切关注：首先，要特别注意政府如何对参

与外国人才项目的限制的人员及组织的限制。关键问题是如何协调 2021 年《美国创新和竞

争法案》和 2022 年《美国竞争法案》，因为它们代表的是同一法案的两个替代版本。这两项

法案都禁止美国科研人员及组织参与外国人才计划。其次，应监督相关部门对参与外国人才

计划的披露的具体要求。政策制定者应对受影响部门发布的政策声明和文件进行跟踪和分析，

以及时了解其中产生的差异。最后，应筛选 NSTC 和可靠来源发布的公告和出版物，以进一

步说明和指导美国研究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其中也包括澄清上述三个问题。政策制定者

如想观察到由该委员会协调的美国研究安全政策的方法和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可通过开放

资源得到。 

第二，鉴于美国研究安全领域的快速政策制定和高层决策者的明确承诺，中国应该展开更

严谨的调研，以衡量和理解研究安全政策对 STEM 领域的研究合作和人才招聘的影响，特别

是在新兴技术领域。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评估和跟踪非中国研究人员对于参加与中国机构

相关的研究合作和人才计划的态度和行为。在实施指南和发布其他政策文件前后，比较国际

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对与中国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交往的态度和行为，应该可以揭示出他们

所受到的影响。同时，政策制定者应进行访谈和调查，以评估中国的研究合作和人才招聘情

况、对国际和中国研究人员研究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个人判断。政策制定者可以在了解受影

响人群的想法和决定因素后，制定有效的政策应对措施。政府部门需要为进行这一研究的团

队提供相应资金。 




